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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国土资党字〔2014〕53 号 

 

 

 

中共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转发省委办公厅、
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转职 

能转方式转作风的通知 
 
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党委、省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总队党支部、江西

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党委，各设区市国土资源局、赣州市矿管局党

组，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党总支（支部）： 

现将《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

进纪检监察工作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通知》（赣办发〔2014〕7

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加强全省国土资源系

统纪检监察工作“三转”有关事项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组织学

习，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

 

— 2 — 

  一、领会“三转”精神，落实编制岗位 

（一）统一思想认识。要认真传达学习中纪委和省委、省政

府、省纪委有关实行“三转”的原文，正确领会《通知》的精神

实质，在思想上高度重视，把握落实“三转”是适应党风廉政建

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发展的现实需要，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

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客观要求的内涵，克服等待观望、消极应对的

模糊认识，纠正明转暗不转的思想观念，确保在思想认识上与上

级的决策部署保持一致。 

（二）强化执行意识。要结合反腐倡腐工作实际，将厘清职

能落实“三转”，作为降低违法违纪违规案发率的有利时机和有

效途径，正视困扰纪检监察机关职能泛化、力量分散、四面出击

等老大难问题，切实调整好领导班子的分工，明确职责，落实纪

检监察部门不再分管、参与和从事主业以外的工作，从真正解决

问题的角度定任务、用方法、添措施、强机制。 

（三）加强工作协调。要依据“三定方案”明确的职能 、

机构 、编制 ，加强与当地党委、纪检监察、组织、人事等部门

的联系和协调，落实纪检监察部门的编制和职数，确保在编制上

有人数、在职数上有指标，坚决纠正缺编制、缺职数的问题。加

强本单位的人事管理，全面排查和清理非纪检监察人员挤占编制

和职数的问题，确保编制人数满员、职数指标到位、岗位人员在

职，杜绝编制与岗位相互交叉，职能与职责相互矛盾和混淆的问

题出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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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改进监督方式，实行监办分离 

（一）加强事前监督。要坚持抓早抓小，建立健全纪检监察

业务培训制度，促进纪检监察干部准确把握各种监督工作的方

法、要领及重点难点；把握行政审批、行政执法等腐败易发的关

键环节，主动参与内部管理工作流程的设计和制定，加强风险防

控；强化对审批事项接办分离的实时监控，提高监控的覆盖率；

监督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和收费等事项，督查取缔用“红头文件”

设定管理事项的整改情况。 

（二）加强事中监督。要坚持早发现、早提醒、早纠正、早

查处的工作方式，严格区分行业监管部门是监督管理的主责部

门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行业监管部门履行职责情况开展监督的

关系；纪检监察部门不参与本地、本部门工程建设招投标、政府

采购、产权交易、国土资源交易等活动的组织、现场监督等工作，

不设置和参与审批、核准、备案等任何介入业务工作、监管工作

的环节，不收受评标费、劳务费、服务费等任何费用。 

（三）加强事后监督。要坚决从过去的过程监督转到监督执

纪问责的方式上来，通过受理投诉、专项检查、日常巡查、电子

监察等方式发现问题；运用约谈、通报等方式督促行业监管部门

整改问题、完善制度；充分发挥行政监察建议书、监察决定书的

作用，严肃问责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及监管不力的情形，严肃查

处党员领导干部、党员和行政监察对象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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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检查督促，全面完成任务  

各级党组织要将按期完成“ 三转”任务，作为年度落实党

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目标，实行第一责任人负总责、纪检组长具体

负责的责任制，领导班子成员要加强团结协作，主动承接行业监

管的工作任务，带领分管的单位或部门，支持和协助纪检监察部

门顺利完成任务。 

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加强工作调研，积极稳妥处理“三

转”期间发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加大检查督促力度，全面落实

上级纪检监察部门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。 

各单位要在 4月底前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集体传达学习；6月

底前，省厅将结合半年工作总结，对各单位落实“三转”的贯彻

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请各单位做好准备工作。 

   

 

 

中共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 

2014 年 4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5日印发 


